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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企業帶回來：

台灣技能形成體制的訓練政治（1966-1983）

林凱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目前對台灣技能形成體制的解釋，主要有國家主導和地緣政治兩

種觀點。然而這兩種觀點無法完全解釋台灣技能形成體制的特色，特

別是相較於歐洲與其他東亞國家，台灣沒有發展出以企業為基礎的技

能形成制度，而是發展出以學校為基礎的制度。本文認為要解釋這個

現象，應該要看到企業的重要性，從國家推動企業投資人力資本過程

中的訓練政治來解釋。我指出台灣戰後的人力計畫相當強調企業應參

與投資人力資本，並比較企業對人力計畫中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政策

的回應，發現在台灣二元的產業結構下，由國家決策推動的《職業訓

練金條例》未能有效協調大型國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人力需求，建

立以企業為基礎的職業訓練制度。職業教育則有私人興學和建教合作

等不同的方案提供企業選擇，將更多企業納入技能形成體制。台灣的

職業教育相較於職業訓練，更成功地接合二元產業結構，這解釋了為

何台灣發展出以學校為基礎而非企業為基礎的技能形成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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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Firms Back In: The Politics of Training in 
Taiwan’s Skill Formation Regime, 1966-1983

Kai-Heng Lin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main interpretations of Taiwan’s skill 
formation regime: the state-led and the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However, 
these two perspectives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s 
skill formation system, especially in comparison to those of European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Unlike these countries, Taiwan has not 
developed a firm-based institution but rather a school-based on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the importance of firm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and the politics of train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vestment of firms in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examined.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aiwan's post-war manpower plan emphasized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i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By comparing 
the responses of enterprises to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of the manpower plan, it was found that under Taiwan's 
du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Fund Statute promoted by 
state decision-makers was unable to eff ectively coordinate the workforce 
needs of large 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or establish a fi rm-based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vided different options for enterprises, such as 
private schools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 which brought more enterprises 
into the skill formation system. Compared to vocational training, Taiwan’s 
vocational education successfully integrates the du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explains why Taiwan has developed a school-based rather than a fi rm-
based skill formation regime.

Keywords: skill formation, manpower plan,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Fund 
Statute (VTFS),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ivate schools.

Taiwanese Sociology Number 44 (December 2022): 61-108



技能形成體制的訓練政治　63

一、前言

近年來，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成為比較政治經濟學重要

的研究主題，將職業教育和訓練（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以下簡稱 VET）制度置入資本主義的類型學脈絡下來理解不同的人

力資本生成制度。目前對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的 VET制度研究，主要

採取技能形成多樣性（varieties of skill formation）的取徑，而對東

亞後進工業國家的 VET制度研究，則援引發展型國家理論，將之稱

為「發展型技能形成模式」（developmental skill formation model）

（Ashton et al. 1999），強調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本由國家的政

策打造，這一觀點也被用於解釋台灣戰後的教育政策發展，國家為了

讓教育制度配合經濟發展，因此藉由「人力計畫」調控教育部門，縮

減就讀高中的機會，增加高職學校，將高中職學生人數從 6：4調整

成 3：7（Ashton et al. 1999: 88；羊憶 蓉 1994；謝小芩、張晉芬、黃

淑玲 1996），提供產業和企業足夠的技能工人人力，學校是投資人

力資本發展經濟的主要來源。

然而，援引發展型國家的觀點分析台灣技能形成體制的發展，

很難解釋為什麼台灣的技能供應是以學校為基礎（school-based）而

不是以企業為基礎（fi rm-based）這個問題，特別是台灣被認為缺乏

私人企業自行辦理的廠內訓練（Ashton et al. 1999: 81），這點無論

與 OECD國家或東亞國家相比都非常明顯。在 2015年 OECD歐洲國

家中企業提供訓練的比例，德國為 77%、英國 86%、瑞典則為 93%

（OECD 2015）。在東亞國家，一份 1984年有關日本的調查數據，

有 82.5%的企業提供教育與訓練課程（Yamashita 1989）；在 David 

Ashton等人的研究則指出，韓國在 1972-1986年之間，廠內訓練的工

匠人數大概占總人數的 42-68%（Ashton et al. 1999: 69）。在台灣，

單驥（1995）使用 1985年的主計處資料發現，4千多家廠商中只有

24%曾實施員工在職訓練，占總受雇員工的 3.1%。李誠在 1995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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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廠商對技能工人提供專業訓練，四分之

一的廠商對半技能工人和無技能工人開設訓練（李誠 1995）。依據

勞動部 2011年之後的《職業訓練概況調查報告》數據，辦理訓練之

事業單位大約 3成（見圖 1）。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台灣企業自行訓

練人力的比例，相較於歐洲或東亞國家明顯偏低。另從法規層次來

看，台灣的《職業訓練法》（以下簡稱職訓法）要求企業辦理職業訓

練之相關規定也未能落實。1也就是說，台灣沒有建立起以企業為基

礎的職業訓練制度投資人力資本。

我認為要解釋台灣技能形成體制的技能供應為何以學校為基礎

而非企業為基礎，只強調國家主導的發展型國家理論無法提供完整的

解釋，必須要「把企業帶回來」，看到企業對技能形成體制的影響。

在台灣 1960年代的技能形成體制中，國家除了主導，也推動企業投

資人力，將企業納入技能形成體制。企業是否能被納入技能形成體

制投資人力，則取決於國家推動的政策能否對應企業的人力投資偏

好，以及企業對國家政策的回應。本文將考察 1966-1983年國家與企

業在人力投資政策的互動與衝突，我認為台灣以學校為基礎而非企

業供給技能的特徵，主要是由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訓練政治（politics of 

training）所構成的。

本文以 1960年代的人力計畫為起點，首先指出，台灣的人力計

畫在規劃職業訓練和職業教育時，都曾經強調要推動企業投資人力

資本。接著分別討論企業如何回應人力計畫中的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

政策，這兩項政策施行於台灣由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組成的二元產業結

構，產生了不同的結果。職業訓練方面，國家試圖以《職業訓練金條

例》（以下簡稱職訓金條例）統合不同產業與不同規模企業辦理訓

練，最後受到企業反對，並影響到後續職訓法的立法。職業教育方

1 職訓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辦職業訓練之事業機構，其每年實支之職業訓練費
用，不得低於當年度營業額之規定比率。其低於規定比率者，應於規定期限內，將差
額繳交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職業訓練基金，以供統籌辦理職業訓練之用。第二項規定：
應辦職業訓練之事業機構，其業別、規模、職業訓練費用比例等規定，由行政院定之。
然而，實際上職訓法第二十七條至今並未實施（王素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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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私人興學與建教合作則吸引了不同規模的企業參與投資人力，最

終使得台灣技能形成體制中的技能供應者走向以學校為基礎而非企業

為基礎的道路。

綜上所述，為了解釋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為何沒有走向以企業為

技能提供者的模式，本文嘗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台灣人力計畫下

的職業訓練和職業教育政策如何推動企業投資人力資本？第二，為何

台灣的職業訓練未能成功推動企業投資人力資本，職業教育卻成功納

入企業參與？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提問

（一）技能形成：人力資本的政治經濟學

技能形成研究的源頭可以追溯至經濟學對人力資本的研究，但

是經濟學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助長經濟發展（Schultz 1961）、

個人薪資回報（Belfi eld 2000; Ehrenberg and Smith 2009）與企業投資

圖 1　台灣事業單位辦理職業訓練情形（2011-2014, 2016, 2019）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1-2019），《職業訓練概況調查報告》。



66　台灣社會學第 44期

市場失靈等問題（Becker 1975; McNabb and Whitfi eld 1994; Stevens 

1996）。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則認為經濟學家忽略了打造人力資本和

技能背後的制度黑盒子（Brown, Green and Lauder 2001: 25），因此

將焦點放在形成人力資本的制度變化與社會後果（Thelen 2004）。

一般而言，技能形成研究在更大的資本主義框架下研究 VET制度

（Crouch, Finegold, and Sako 1999: 8），在這些研究中，人力資本

與技能並非同質的，很大程度由制度脈絡來決定（Busemeyer and 

Trampusch 2012: 3），因此涉及許多行動者，包括：國家、企業、

工會及相關利益團體（Busemeyer and Trampusch 2012: 7; Crouch, 

Finegold, and Sako 1999: 8）。 

目前技能形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進工業國家。Peter A. Hall

與 David Soskice（2001） 在 資 本 多 樣 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以下簡稱 VOC）取徑將先進開發國家分成「自由市場經濟」

（Liberal Market Economies，以下簡稱 LME）和「協調市場經濟」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以下簡稱 CME）兩種資本主義類

型，資本主義內部的制度會互補（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LME國家依賴市場關係來解決問題，勞動市場也是高度流動。技能

形成制度因為不同的資本主義類型有所差異，LME國家的技能形成

制度傾向於賦予勞工一般技能（general skill），而 CME國家則由企

業與工會協調，因此技能形成制度偏向提供產業特定技能（industry-

specifi c skill）或企業特定技能（fi rm-specifi c skill）（Hall and Soskice 

2001）。Marius R. Busemeyer與 Christine Trampusch後來提出新的分

類方式，依據對職業教育與訓練的公共支持，以及企業的投入程度，

歸納區分四種技能形成體制理想類型，分別是：自由（liberal）技能

體制、國家（statist）技能體制、集體（collective）技能體制和區塊

（segmentalist）技能體制（Busemeyer and Trampusch 2012: 12）。不

過，上述先進開發國家的技能形成類型學，要套用在台灣仍然有困

難。例如 Andy Green（2013）曾經指出，東亞國家的技能形成體制雖

然由國家主導教育發展，卻也包含了私人教育市場，我認為這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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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難放入技能形成多樣性的類型學當中。

然而 Busemeyer與 Trampusch對技能形成體制提出的基本問題仍

然相當重要，分別是：（1）企業自主性和公共監管間的關係（誰控

制技能形成？），（2）以企業為基礎和以學校為基礎的職業教育與

訓練之間的關係（誰提供技能形成？），（3）技能形成的資金來源

（誰為技能形成付費？），以及（4）職業教育與訓練和一般教育系

統之間的關係（Busemeyer and Trampusch 2012: 21）。為了聚焦於解

釋台灣企業辦理訓練投資人力比例偏低的現象，本文主要討論誰提供

技能形成，以及誰為技能形成付費這兩個問題。

（二）有關發展型技能形成體制的文獻評述

目前對台灣技能形成體制的研究，可以分成強調國家因素與地

緣政治跨國層次因素這兩種解釋。強調國家的解釋指出台灣經濟發展

需要的人力主要由國家來協調供應（羊憶蓉 1994；謝小芩等 1996；

Green 2013；Greene 2008；Wade 1990）。Ashton等人受到發展型國

家理論的影響，將台灣、南韓、新加坡等國家投資人力資本發展經濟

的模式稱之為「發展型技能形成模式」（Ashton et al. 1999），並且

指出以下幾種特徵，第一是這些國家的教育系統都由中央控制，第二

是教育政策連結到工業化過程中的產業政策，第三是確保教育與訓練

系統的產出能夠符合新的產業技能需求（Ashton et al. 2002: 11-12）。

台灣最能體現發展型技能形成體制的項目，是政府 1964年成立行政

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合會）人力資源小組，提出

一系列的人力發展計畫，來供應經建計畫所需要的人力。

強調地緣政治因素的解釋並不否定國家打造技能形成體制的重

要性，而是從補充國家因素解釋的觀點，指出台灣在國際政治與世

界分工體系的位置對技能形成體制的影響。從安後暐（2010）的研究

可以看到 1965年以前美援奠定了戰後台灣職業教育的基礎，方俊育

（2000）則指出台灣的職業教育課程除了美國以外還引入德國的資

源。鄭志鵬（2020）則提出「依賴發展型技能形成體制」的觀點，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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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解釋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除了國家以外還要看到台灣鑲嵌於冷

戰時期的地緣政治與世界分工體系的位置，因此有美國與德國的國際

行動者與在地協力者推動引入該國的職業教育制度到台灣，這些因素

也形塑了台灣的職業教育樣貌。

我認為上述兩種解釋都仍有待更多的討論補充。Ashton等人

（1999）強調東亞的技能形成體制中國家的重要性，卻忽略發展型國

家的文獻也指出，經濟發展不只依靠國家官僚的決策，國家與社會

之間的連結也同等重要。Peter Evans指出發展型國家的鑲嵌自主特徵

（embedded autonomy），官僚雖然相對於社會具有自主性，但還是

會連結社會部門，使得國家與社會能夠持續地溝通和協商政策與目標

（Evans 1995）。Linda Weiss與 John M. Hobson也指出東亞國家的經

濟發展關鍵不只是國家的自主性，也包括與社會部門建立治理式互賴

（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的關係（Weiss and Hobson 1995）。因

此，研究發展型國家的技能形成體制，也應該要重視企業的影響力，

但是企業在 Ashton等人（1999）的研究中，企業並非技能形成體制

的解釋變項。

至於鄭志鵬（2020）提出的「依賴發展型技能形成體制」觀點，

以台灣在世界分工體系和地緣政治的位置，解釋台灣技能形成體制中

不同職業教育課程路線的競合與結果，我也認為有需要補充之處，

特別是該文聚焦於研究職業教育的課程發展。從技能多樣性的觀點來

看，由學校供給技能的職業教育，僅屬於其中一種選項，技能形成體

制也存在由企業出資或提供訓練的發展路徑，而台灣也曾經有機會走

向這條道路。因為在 1960年代的人力計畫中，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

政策不僅同等重要，而且都在推動企業投資人力，但是職業訓練政策

推動的職訓金條例，最後卻失敗收場。如果比較當時的職業教育和職

業訓練政策，會發現因為企業對這兩種政策有不同的回應，而導致台

灣的技能形成體制跟國際相比，缺乏以企業為基礎供給技能的制度，

主要由學校供給技能，因此我認為要對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發展有更

完整的認識，應該將職業訓練政策及企業納入討論。



技能形成體制的訓練政治　69

（三）「把企業帶回來」2：發展型國家下的訓練政治

我認為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在冷戰影響之下，工會組織的政治

力量薄弱（Deyo 1987），因此與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相比，技能形成

體制缺乏工會參與，但企業仍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將以製造業為主，

考察 1960年代國家的人力計畫如何推動企業投資人力，以及企業對

國家政策的回應，指出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是由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訓

練政治所形塑的，這裡的訓練政治指的是 國家與企業對於 VET政策

負擔成本的爭論。

發展型國家預設了國家具有協調私部門的能力（Haggard 

2015），在台灣 1960年代的人力計畫中，職業訓練以職訓金條例統

合企業，由國家集中決策，推動以企業為基礎的訓練制度。職業教育

則透過私人興學和建教合作鼓勵企業投資人力，強化以學校為基礎的

訓練制度，學校和企業的自主性較高。

以人力計畫推動企業投資人力，不論是職業訓練或職業教育，

都要面對台灣的產業結構特色，包括：（1）台灣是由大型公民營企

業和中小企業組成的二元結構（Hamilton and Kao 2018; Wu 2005），

不同的企業規模會有不同的人力投資偏好。一般而言，大型企業的

訓練較為正式，甚至有專門的人力訓練部門（Ashton et al. 2005），

中小企業因為缺乏資源，通常採取非正式的訓練（Bishop 2012, 

2015），對訓練成本的波動也比大企業敏感（Culpepper and Thelen 

2008; Martin 1999）。既有研究已經指出，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可

能因為不同的人力投資偏好而產生衝突（Culpepper 2007; Trampusch 

2010）。（2）台灣的企業結構呈現分散化的生產體系（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謝斐宇 2017），除了有許多分散的中小企業，企

2 這裡必須要特別釐清，本文對台灣技能形成體制的研究雖然受到 VOC研究的啟發，
並借用 VOC研究「把企業帶回來」的口號，把企業的利益偏好納入分析，但是在分
析上並未採用 VOC的制度配套（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y）概念，這個概念認為資
本主義下的金融市場、勞動市場、公司治理等制度會互相配套。然而我認為這樣的分
析方式功能論色彩過重，無法精準地捕捉台灣技能形成體制發展的動態過程，特別是
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某些曾經可能的發展方向，以及非預期後果。本文因此著重於和
採用發展型國家為核心的技能形成文獻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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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也不是採取集中而且由上而下的方式組織（Haggard 2018: 55），

因此人力投資偏好相當分散。

本文將檢視在台灣二元的產業結構中，職業訓練和職業教育政策

推動企業投資人力的過程與結果。在職業訓練方面，國家依據人力計

畫預期的人力需求制定職訓金條例，卻無法符合許多產業實際的人力

需求，而且立法院的修法也導致制度設計特別不利於中小企業，因此

受到中小企業的反對而失敗。在職業教育方面，推動企業投資人力的

政策相當分權，從私人興學到建教合作有多種方案可供選擇，企業能

依據人力需求選擇適合的方案投資人力。最後的結果是職訓金條例不

僅失敗，甚至連帶影響到職訓法中企業辦訓的相關規定，因而未能發

展出以企業為基礎的技能形成制度，反而是職業教育以學校為基礎，

成功地吸引企業投資人力，使得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走向由學校提供

技能的道路。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的研究資料以歷史檔案和政策相關文獻為主，主要分

成人力計畫、職訓金條例和建教合作三個主題。首先，在人力計畫部

分，我使用《人力發展計畫》，以及人力資源小組出版的《人力資源

叢書》。依據人力小組官員鎮天錫、余煥模和張丕繼指出，人力發展

計畫共有四期，其中第二期和第四期雖然未被正式核定，但也有部分

內容被納入經建計畫中（鎮天錫、余煥模、張丕繼 1983: 18-25）。

《人力資源叢書》則是經合會人力小組出版一系列推動人力計畫過程

中的研討會紀錄和相關研究報告，這批出版品相較於檯面上的人力發

展計畫更能看出政策的規劃思維和目標。

其次，在職訓金條例部分，使用的資料包括行政院機關檔案、

《立法院公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以及其他相關出版

品和剪報資料。行政院的機關檔案收錄了職訓金條例推動過程，以及

官員的討論和檢討紀錄；立法院公報收錄了職訓金條例在立法院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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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過程。另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也收錄了人力計畫中的

職業訓練相關檔案，主要分布於經合會檔案下的《技術協助、教育文

化、國際經濟合作、貿易及公共行政計畫》系列，以及外交部國際組

織司檔案下的《聯合國舉辦訓練》系列，從這批檔案能夠看到職訓金

條例的施行過程和相關討論。有關企業對職訓金條例的意見，則透過

行政院機關檔案、相關的剪報資料，以及其他文件如報告、企業家傳

記等來分析呈現。

最後，在建教合作部分，使用的資料包括省政府教育廳檔案、教

育廳出版的建教合作統計《臺灣省高級中學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

概況》，以及其他建教合作相關出版品。省政府教育廳檔案收錄了辦

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的決策與檢討，還有 1984年各公私立工職學校向

教育廳提出的建教合作計畫案，這批資料記錄學校合作的企業名稱、

生產業務、勞工人數、資本額，還有建教合作技術生薪資待遇等訊

息。《臺灣省高級中學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概況》是省教育廳的

建教合作官方統計，收錄了每年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的學校與企業的

合作清單，包括企業地址、合作科別、技術生薪資與人數等，時間跨

度為 1973至 2010年，這批出版品是我在研究過程中於沙鹿高工所尋

獲的資料。透過上述資料，我們可以拼湊出過去企業與高職辦理輪調

式建教合作的情形。

四、戰後企業的技能工人培訓

與人力計畫的革新

由於有關台灣 VET制度的相關文獻，主要從國家的觀點出發，

對企業參與 VET制度的討論著墨不多。本節將描述台灣技能形成制

度發展過程中企業的角色。我首先將討論台灣從戰後到 1960年代推

動人力計畫之前，企業培訓技能工人的四種形式，以及當時企業投資

人力所面臨的問題。其次，我將進一步討論在 1960年代的人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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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職業教育和職業訓練政策如何規劃推動企業投資人力。

（一）戰後台灣企業培訓人力的模式

戰後台灣企業培訓人力的模式，大約可以分為：企業辦訓、建

教合作、企業辦校與學徒制四種。其中公營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主要

採取前三種模式，中小企業則以學徒制為主，以下分別簡介這四種模

式。

1.企業辦訓

戰後台灣的職業教育在缺乏資源之下，課程、師資與設備狀況

都不佳（歐素瑛 1997, 2015），職業學校學生畢業後不受勞動市場青

睞，因此許多公營企業會自行辦理職業訓練班，培訓需要的工人（安

後暐 2010），例如，1949年臺鐵的技工養成所（羅世松 2011）、

1952年臺機和 1953年臺船的藝徒訓練班（洪紹洋 2011a, 2011b），

以及 1951年台糖的技術人員訓練班、1953年台電的養成訓練班（安

後暐 2010: 257）等。由於經費短缺，所以有許多公營企業的自辦訓

練班，是在美籍顧問的建議與美援的支持下展開（鄭志鵬 2020: 19-

21）。民營企業訓練能量則遠低於公營企業，3依據《中華民國職業

訓練統計》的資料，1966年民營企業訓練僅有 7,015 人次，遠低於公

營企業 20,432 人次，以及政府機關 9,219 人次、各級學校 9,632 人次

和民間團體 7,434人次（中央職業訓練委員會 1967）。簡言之，這時

候企業的職業訓練以國營企業為主，而職業學校缺乏資源的問題直到

美援改革設立示範工業職業學校後才逐步改善。

3 依據《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統計》（中央職業訓練委員會 1967），1966年提供職業訓
練的民營企業包括：大同製鋼、裕隆汽車、南港輪胎、台灣日光燈、亞洲水泥、台灣
勤益、新光紡織、三星染織、遠東紡織、泰成被服、新茂木業、林商號合板、台灣紙
業、永豐紙板、南亞塑膠、大肚紙廠、新營紙廠、小港紙廠、魚池茶場、民航空運、
亞洲航空、中國化學製藥、台灣武田藥品、新竹玻璃、味全食品、國光人壽、唐榮鐵
工廠、民德煤礦、宏裕煤礦、基隆煤礦、瑞三煤礦、建基煤礦、石底煤礦、民興紡織、
六和紡織、台元紡織、興南汽車客運、豐原汽車客運、高雄汽車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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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教合作

大型公營企業除了自辦訓練以外，也會和學校辦理建教合作取以

得人力。建教合作指涉的不只是學校與企業合作培訓人力，還包含雙

方更廣泛的合作項目，依據 1966年經合會第二處的調查，全台灣職

業學校的建教合作方式共有 19種（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人力發展小組 1968b: 234）。4此外，早期的建教合作主要由政府負責

聯絡教育與建設之間的合作，例如 1948年台灣省政府設有臺灣省建

教合作委員會，1955年教育部設有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臺灣省政

府教育廳 1985: 296-297）。

在多樣的建教合作形式中，與學校合作培訓人力又細分為實習與

在職進修兩種模式，主要是公立職業學校和政府機關，以及部分大型

公民營企業辦理，學校的合作對象並不包含中小企業。戰後初期的建

教合作因為缺乏經費並不順利，直到美援提供支持與誘因才得以順利

展開（鄭志鵬 2020: 24-26）。其中示範工職的建教合作讓學生在高

三與寒暑假期間到企業實習，提高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率，例如省立臺

中高工與公路局、唐榮鐵工廠、電信管理局及台灣電力公司合作。省

立高雄高工則與台灣鋁業公司、臺灣機械公司、高雄煉油廠等單位合

作（安後暐 2010: 249-250）。在職進修是由企業選派優秀工人到職

業學校或專科學校考試，並且從寬錄取提供進修機會（臺灣省教育廳 

1985: 312）。

3.私人興學

既有研究已指出，興辦私立學校的行動者類型相當多元，包括

宗教團體、地方派系和企業等等（Wong 2020；林本炫 2006；戴伯芬 

4 這 19種分別是：代訓、由合作機構補助實習器材、由合作機構補助經費、合作學生
由學校選派、專門教員由合作機構分發工作、課程由雙方協商調整、專科教員可由雙
方互派、於高二暑期或高三下學期時到廠實習、合作機構發給獎學金、合作機構派員
來校訓練、合辦訓練班、辦理第三國訓練、加強技術訓練、合作機構提供實習場所、
合作機構供膳並給津貼、開辦補習班供合作機構員工就讀、委託學校研究及實驗技術
問題、供熟練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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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由企業興辦的職業學校或專科學校，雙方之間的連結較為緊

密，企業成為學生提早體驗工作的實習培訓場所，而企業也多半會

優先錄用該校的學生，例如大同、明志、亞東（工商時報 2008；唐

雙根 2010；徐有庠、王麗美 1994）。企業並能提供工人在職進修機

會，藉此降低勞動力流動問題。

戰後台灣的政府對私立學校的控管，在 1950年代後因為人口增

加帶來升學壓力，所以逐漸鬆綁私人興學的限制（Wong 2020），但

是在 1966年人力計畫出現以前，私立學校數量成長有限，企業辦校

也不多見，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同公司在 1942年設立初級工業職業學

校，1956年又設立工業專科學校，台塑則在 1963年成立明志工業

專科學校。其他企業辦校的案例，還有六和企業 1956年成立六和高

工，創辦人是宗祿堂、宗圭璋、宗仁卿，5以及大榮製鋼的董事長李

天生 1962年成立的大榮高工。6

4.學徒制

相對於國營企業和少數大型民營企業採取企業辦訓、建教合作

和企業辦校的方式培訓人力，中小企業則以學徒制培訓人力，也就是

由師傅口頭傳授與實作等非正式訓練來培養專業技能。台灣學徒制的

相關統計調查整體而言並不完整，在 1962年省政府的《台灣省失學

兒童調查報告及建立新學徒制度之擬議》中，調查訪問的 200家工廠

中接近 9成為僱用人數不到 30人的小工廠，而且都曾僱用學徒（台

灣省國民就業輔導中心 1962）。在 1981年的《中華民國勞工統計月

報》中，15歲以上曾經接受過職業訓練的人口有 207.9萬人，其中

107.9萬人接受過學徒式訓練（行政院主計處 1981）。這些數據顯示

戰後民間學徒制相當普遍，並且和中小企業之間具有高度關聯。

5 六和高級中學，〈關於本校／發展史〉，https://www.lioho.tw/ischool/publish_page/0/?cid
=2687

6 〈李天生捐十萬元 助清寒生獎學金〉，《經濟日報》，197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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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投資人力的困境與 1960年代人力計畫的革新
戰後台灣的勞動市場，工人流動率相當高，因此非常不利於企

業投資人力。依照台灣省政府建設廳做的《 台灣省勞工統計報告》，

製造業工人的進退率 7在 1950年代一度超過 30%，到 60年代仍有

20%左右，被認為高於理想的進退率甚多（任蜀光 1969）。在建設

廳 1952年召開的「藝徒訓練座談會」中，台灣工礦公司與臺灣造船

公司就抱怨訓練好的工人被挖角，學徒也經常學成離廠。8洪紹洋的

研究也指出，私人民營企業會用較高的薪資挖角國營企業的工人，因

此臺灣機械實施類似「論件計酬」的「分步點工制度」來提高工人待

遇，防止民營企業挖角（洪紹洋 2011b: 115）。

隨著 1960年代台灣經濟從農業轉向工業，產業政策從進口替代

走向出口外銷，對技能工人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開始有許多建議要

求改革技能工人的培訓制度，例如新的學徒制，制定訓練標準（台灣

省國民就業輔導中心 1962）。然而，此時相關的培訓制度缺乏國家

協調統合，職業學校與生產企業之間各自聯繫，使得職業教育與職業

訓練之間容易產生衝突（安後暐 2010），加上人力相關的業務分散

在各個單位而協調困難，例如中央內政部勞工司和省政府社會處負責

勞工行政，省政府還有工礦檢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和就業輔導中

心，另有省建設廳管理工資及勞工統計，衛生處管理工業衛生，公營

事業之工資與福利則由行政院及主管部會管轄（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

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小組 1966: 14）。

為了有效地供應人力配合經濟發展，當時美國勞工部助理部長魏

斯（Harry Weiss）建議成立一個人力計畫單位，評估人力資源和人力

7 這邊的統計指標需要特別說明，台灣在 60年代前後對技能工人流動的測量指標，採
用的是進退率，然而這個指標在當時也有文章檢討，汪啟恩（1969）指出美國的勞工
流動率指的是退廠員工除以員工總人數後的百分比，但在省政府建設廳的勞工統計
中，進退率數字是進廠員工 +退場員工以千分率來表示，導致數字都破百，鎮天錫
（1969）也有相同的意見，而在任蜀光（1969）的文章中，已經將千分率調整為百分
率。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藝徒訓練座談會紀錄〉，《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
委員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49-01-03-0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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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並與其他各政府部會合作開發人力計畫來達成經濟計畫的需求

（Weiss 1964）。於是經合會在 1964年成立人力資源小組，最早由李

國鼎擔任召集人，之後在 1967年改名為人力發展小組。在美國勞工

部專家何普樂（Chester C. Hepler）的建議下，人力資源小組分成八

個小組：教育、訓練、甄用、輔導、運用、分配、安定及改進人力統

計（鎮天錫、余煥模、張丕繼 1983）。過去對人力計畫的相關研究

經常討論教育政策如何配合產業發展，例如調控高中職學生人數比，

從 1966年的 6：4，到 1981年調整至 3：7（羊憶蓉 1994；謝小芩等 

1996）。但是從人力小組的分工來看，教育顯然只是人力計畫的其中

一個環節，除了教育小組，訓練小組也涉及人力的供應，差別在於前

者由學校提供教育來培訓人力，後者則是依據行業分工需要的技能來

培訓人力，主要是針對已經進入勞動市場的勞工。從當時人力計畫與

經建計畫預期的人力缺口來看，教育和訓練兩者是同等重要的，例

如 1969年的第五期四年經建計畫中，技工 4年需求預估增加到 20.8

萬人，平均每年 5.2萬人，預計由教育部門每年供應 14,560人，另

外 37,440人由訓練部門提供（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9: 

347-348）。1970年的第三期人力計畫草案預期在 1971到 1974年，

每年需要增加的技能工人與半技能工人總共 8.8萬人，其中 2.19萬人

由工業職業學校和正規職業訓練培訓，另外 6.61萬人則由訓練部門

培訓（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工作小組 1970：表

十六）。

當時在經合會的人力小組中，教育組與訓練組都在推動企業投

資人力，目的是降低國家的財政負擔，並且更符合企業自身的人力需

求。訓練工作小組在一份報告中提到：「職業訓練⋯ ⋯一方面必須政

府倡導推動，他方面更須公私企業及有關機構密切配合與執行。⋯⋯

在實施時，應督促各事業自行辦理訓練，加重其責任，鼓勵工人接受

訓練」（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 1966: 50）。

同時訓練工作小組也對當時企業辦訓的情形提出嚴厲的批評，特別是

中小企業多半依靠學徒制，訓練情形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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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之『工廠法』仍沿用民國廿一年之舊法⋯⋯訓練漫無標

準，一般中小工廠，仍循傳統方式，利用招收學徒之名，而

收廉價童工之實⋯⋯更因該法未規定雇主辦理訓練之義務，

使優良之技術工人無由培養，技術標準未見提高，未能鼓勵

工人安於所業致工人流動率甚大。⋯⋯僅少數公營事業及大

型民營工業依法辦理技藝訓練班。（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

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 1966: 59-60）。

為了督促企業辦理訓練，解決工人的高流動率導致企業的人力投

資損失，訓練工作小組建議應該向企業收取費用後統籌運用，這個方

案被稱為「職業訓練基金」（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

源小組 1966: 73-75），也就是後來的職訓金條例。為了建立全國性的

職業訓練制度，由國家向企業收取費用統籌辦理推動職業訓練，讓企

業共同承擔人力資本支出，降低搭便車問題。這一制度在學理上稱為

訓練捐（training levy），9是處理人力資本投資市場失靈問題的典型

手段之一（McNabb and Whitfi eld 1994）。10

台灣的職業訓練金制度主要是參考巴西，11當時引入這一制度的

機緣如同鄭志鵬（2020）研究指出，和台灣面臨的地緣政治有關。

1965年美援結束後，台灣開始向世界銀行與聯合國尋求新的援助，

因此請到西德工業教育學者費新（J. A. Wissing）來台指導，費新除

了引介階梯式的職業教育課程，也建議職業訓練金條例，這可能是因

為巴西的職業訓練制度設計也深受德國學徒制的影響。另外從當時兩

國的經濟數據來看，巴西在 1945-1975年之間工業增長年均為 8.8%，

人均收入每年增長 4%，1965年巴西的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 33%，台

9 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研究，目前全世界採取訓練捐來建立訓練基金的國家有
75個（Palmer 2020: 31），屬於相當普及的政策方案。

10 McNabb與Whitfi eld（1994）歸納出幾種處理人力資本投資市場失靈問題的政策手段，
包括：市場激勵、訓練捐、訂定最低訓練支出及教育改革。

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第二十三次委員
會議簡報〉，《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
藏，館藏號：36-01-002-010。



78　台灣社會學第 44期

灣則是 29%（Gereffi   1990）。當時的巴西實現了快速的工業成長，而

且工業生產總值與台灣接近，因此對台灣而言確實是可以學習的後進

發展國家。

教育工作小組也強調企業有承擔訓練人力的責任，該小組在報告

中指出：

（三）發展職業教育，應以加強工業教育為重點，並應配合

職業訓練計畫，建立學徒訓練制度，由工商企業界承擔大部

分財務與訓練之責任，以節省教育經費。使職校學生有相當

時間，直接在企業機構，接受技藝訓練，不僅可使理論與實

際配合，且使企業機構獲致合乎自身需要之人才。（行政院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 1966: 48）

因此在 1966年發表的《人力發展計劃》的中期方案中，職業學

校的部分就提到企業辦校，和加強建教合作：「加強建教合作，輔導

企業單位與教育機構合作設班設校，修訂學校課程及教學內容，以配

合就業需要，並利用生產企業機構設備加強工廠實習」（行政院國際

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6: 12）。

從本節檢視人力計畫文本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力計畫雖然由國家

規劃，但也強調推動企業投資人力，既能降低國家財政負擔，也能符

合企業的人力需求，其中職業訓練以職訓金條例推動企業投資人力，

職業教育以私人興學和建教合作推動企業投資人力。在後面兩節我將

討論職訓金條例、私人興學和建教合作的推動過程，以及企業對這些

政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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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統合企業辦理職業訓練：

《職業訓練金條例》

上一節提到，職訓金條例這種訓練捐的制度，是以企業為基礎，

要求企業繳納一定費用共同承擔人力投資成本，以此解決挖角搭便車

的問題。本節將討論職訓金條例的立法與執行過程，並解釋其失敗的

原因。有些解釋認為職訓金條例的失敗，是因為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

不景氣導致的後果（教育大辭書編纂委員會 2000: 284；康自立 2017: 

35）。然而本文從檔案資料來看，認為職訓金條例的失敗，石油危機

這個外生因素並非主因，而是國家無法處理多樣複雜的產業人力需

求，以及無法協調二元產業結構下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不同的人力投

資偏好，最後的立法結果不利於中小企業辦訓，才是職訓金條例失敗

的根本內生因素，這個結果也導致後來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無法建立

以企業為基礎的訓練。

國家推動職訓金條例，原本是為了推動民營企業投資訓練人力，

特別是較少投資人力辦理訓練的中小企業。其決策與協調過程集中在

國家，由國家依據計畫預估的人力需求缺口來規劃供應人力，並統一

規定企業應負擔的人力投資成本。這一決策過程看似理性，實際上卻

是不斷地浮動。對國家而言，要統一各種行業與不同規模企業的職業

訓練成本其實困難重重，包括總體的人力需求預估，與企業應支出的

職業訓練金（以下簡稱職訓金）額度，都難以切合企業實際上的人力

需求，因此在訂定對企業的收費標準時，國家收到各行業大量的陳情

抱怨，顯示國家難以掌握不同產業的人力訓練偏好與需求，導致人力

計畫中的職業訓練政策沒有如發展型國家理論的預期，由國家有效地

規劃、協調並執行。

原本要求中小企業共同承擔訓練成本的職訓金條例草案，經過立

法院審議後，意外造成中小企業只有繳納職訓金的義務，卻無法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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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權利的結果，因此當國家嘗試恢復因為石油危機而暫緩的職訓金

時，受到中小企業強烈反對而停擺，這些爭議也延續到後來職訓法的

立法。以下將討論職訓金的立法始末。

（一）職業訓練金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

最早的職訓金條例構想，在 1966年的人力小組報告中，預計要

對 20人以上的製造業、礦業、商業、交通運輸業、營建業及水電煤

氣業徵收訓練經費，涵蓋的企業員工總人數約 58萬人；如果對企業

徵收員工薪資總額的 1.5-3%，則基金每年約有新台幣 1億元的收入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資源小組 1966: 72-75）。此

案在 1968年由經合會人力小組先行擬定《職業訓練基金暫行條例草

案》（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小組 1968a: 169），

1970年由內政部將草案送入行政院審查，行政院於 11月送入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審查。

在行政院送入立法院的草案中，預計徵收職訓金的事業單位約

有 6,642家，一年預計徵收 2.08億元。依據第五期四年經建計畫的人

力推計，國中畢業或就學中輟後進入就業市場的人數，從 1969年的

104,000人，增加至 182,000人，其中預計有 25,750-45,500人有就業

意願但缺乏工作能力，這些都是需要接受職業訓練的就業人口，因此

有必要盡速擴大辦理職業訓練。該草案的制度精神是國家向企業收取

職訓金，再補助辦理職業訓練機構。12立法說明指出：

中央職業訓練主管機關，可參照國家人力供求狀況，運用此

項基金在適當地區設立省（市）或縣（市）職業訓練中心，

統籌辦理各業所需人才之職業訓練；各業亦可自行組成財團

法人職業訓練機構或委託現有訓練機構、學校或事業單位代

12 國史館，〈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三四○冊一一七五至一一七六〉，《行政院檔案》，
典藏號：014-000205-0036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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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訓練並申請基金補助。13

在立法說明中可以看到，此一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國家向企業收取

金額，並統籌辦理訓練，達到讓所有企業共同承擔投資人力的責任，

避免挖角搭便車產生的人力投資市場失靈問題，因此被稱為「統籌統

辦」。草案中其他重要規定包括：需繳納職業訓練基金的企業涵蓋製

造業、礦業、建築業、水電煤氣業、交通運輸業等行業，只要員工超

過 20人以上之企業就需繳納職業訓練基金（第二條）。企業的繳納

額度最低不得少於員工薪資總額的 2%（第三條），基金由中央職業

訓練基金監理委員會管理，該委員會由行政主管機關、有關部會、勞

資團體代表及職業訓練專家組成（第六條），該基金補助的對象以職

業訓練機構為主，含：全國或省（市）縣（市）職業訓練中心或訓練

班，或是具有適當訓練設備與師資之訓練機構、學校、事業單位、社

團或財團法人都屬於補助對象（第八條）。14

然而，草案在立法院的審查過程並不順利，在第一次內政委員

會審查時，許多立法委員認為向企業徵收職訓金會增加中小企業的負

擔，草案送到院會審查時，又有立法委員批評政府向企業收取職訓金

統籌辦理職業訓練，會破壞政府財稅和預算制度，例如立法委員莫萱

元發言認為：「凡雇工在五十人以上之事業，均應向政府繳納職訓基

金，其形式與納稅無異。⋯⋯如果此例一開，將來各行政主管機關，

均可紛紛援例要求，自收自用，則財政收支系統，勢必統被破壞無

遺。⋯⋯」15 另有立法委員認為這個制度會讓小企業享有大企業支付

的訓練費資源，例如立法委員陳海澄表示如果統籌使用職訓金，是把

大企業的錢拿去訓練小企業的工人：「有些大規模企業，願意自辦職

業訓練，由公家來監督，而不願意出大量的錢，由公家來統籌之用，

13 同前註。
14 立法院公報處，〈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職業訓練基金設置條例草

案〉，《立法院公報》，60卷 50期，院會紀錄。
15 立法院公報處，〈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職業訓練基金設置條例草

案〉，《立法院公報》，60卷 51期，院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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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其他企業的工人了。」16從立法院的討論可以看到立法委員與政

府的觀點有很大的分歧。結果草案雖然通過委員會審查，但是在院會

表決未通過又被退回委員會重新審查，經過李國鼎到立法院備詢並且

願意與立法委員溝通妥協，17職訓金條例才在立法院修正後通過。

新修正的職訓金條例，為了避免政府另外向企業收稅的疑慮，刪

除職業訓練金監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職訓金監理會）的政府代表，委

員會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並且僅有保管與運用之職能，在送入院會

的草案聯審報告中寫道：「應以公司各行業自行辦理為原則，政府負

監督考核倡導獎勵之責，亦循『官督民辦』之途徑，推動各項職業訓

練⋯⋯。」18由於制度設計從國家「統籌統辦」改為「官督民辦」，

使得國家的職責從向企業徵收職訓金並統籌辦理職業訓練，變成僅監

督企業繳納職訓金，企業要辦理職業訓練採取「先提繳後動支」的原

則（陳聰勝 1997: 384），由企業先提繳一定金額，再依據繳納之額

度規劃訓練計畫，向監理委員會提出動支申請。由於企業是依據自己

繳納之職訓金辦理訓練，自然不需要由國家統籌辦理職業訓練，處理

企業搭便車的問題。

最後通過實施的職訓金條例，規定需繳納職訓金的企業為 40人

以上的製造業、礦業、建築業、水電煤氣業、交通運輸業和其他生

產事業（第二條）；職訓金額度為員工薪資 1.5%（第三條）；職訓

金由事業單位擬具訓練計畫，再向監理委員會申請（第八條）。依

據新修訂的標準，符合繳交職訓金資格的企業共有 3,788家（王典謨 

1973）。前述立法過程中，行政院草案、第一次委員會審查草案到最

16 同上註。
17 本案除了涉及財稅問題外，也是經合會人力計畫中的重要政策，李國鼎當時既是經合

會副主委，也是財政部長，他對此案的表態就相當重要，這也是本案審查時，李國鼎
唯一一次出席接受質詢並為職訓金條例辯護。李國鼎當場報告考察巴西的職訓金成
果，並表示：「工業界拿出錢自己辦職業訓練最好，若無能力，由政府代辦也未嘗不
可，政府不會有所堅持⋯⋯至於內容的修正，我願意接受各位的高見。」李國鼎當時
的發言被解讀為對職訓金條例的妥協，放棄由政府收費規劃職業訓練，改由工商界自
行辦理。參見：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內政、經濟、財政三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議
紀錄〉，《立法院公報》，60卷 88期，委員會紀錄。

18 立法院公報處，〈本院內政經濟財政三委員會重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職業訓練基金
設置條例草案〉，《立法院公報》，61卷 8期，院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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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審議通過案的重要差別可見表 1。

（二）職訓金條例的執行困境

職訓金條例在立法院通過後，於 1972年 2月正式公布實施，內

政部隨即著手後續的執行工作，包括成立職訓金監理會、訂定職業訓

練計畫和職訓金施行細則，以及劃定繳納職訓金的業別範圍等。

內政部在草擬《推行職業訓練計劃草案》時，首先遇到政策執行

無法達到計畫預估的問題。在經合會第四期人力發展計畫中，預估應

辦職業訓練之六大行業，其生產作業人員、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體力

工人每年需要 101,712人。然而，內政部認為職訓金條例的訓練量無

法配合，因而希望能改採計臺灣省勞動力調查研究所《工礦業從業員

工工資工時及進退狀況調查報告》，以及內政部《中華民國職業訓練

統計》的數據為目標，預估辦理生產作業人員、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

體力工人在職訓練 30,000人，新進人員訓練 12,000人。19 

19 行政院，「推行職業訓練計畫草案」，〈推行職業訓練計畫案〉，行政院檔案，檔案
號：0062/3-8-5-5/15。

表 1　行政院、內政委員會與重新審查職訓金條例審查草案差異比較

草案版本

應繳納職訓

金之企業人

數規模

企業繳納職

訓金應占薪

資比例

職訓金監理會 職訓金動支方式

行政院草案 20人以上 2% 由政府、勞方、資

方及專家組成，負

責基金之保管、分

配與運用。

由職訓機構提送計

畫，再由職訓金監

理會審議通過補

助。

內政委員會

草案

50人以上 2% 由政府、勞方、資

方及專家組成，負

責基金之保管、分

配與運用。

由職訓機構提送計

畫，再由職訓金監

理會審議通過補

助。

重新審查修

正案

40人以上 1.5% 由勞方、資方組

成，負責基金之保

管與運用。

企業擬具計畫，向

職訓金監理會提出

申請。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立法院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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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金條例應該納入哪些行業，國家與許多產業之間也缺乏共

識。為了劃定應繳納職訓金的行業別，內政部在《需要辦理職業訓練

詳細業別草案》中訂定六項原則，並依據這個標準，從行政院的《行

業標準定義與分類》中挑出 91個需要繳納職訓金的細分類行業別，

並於 1973年 2月 16公告實施。這六項原則分別是：

1.所用技術人力，就業市場需要較多，進退率較大，須辦理

職業訓練始能充分供應之行業。2.為國家經濟社會建設計畫

所訂應予發展，且需要技術人力較多之行業。3.為改進品

質，擴大生產，應提高生產技術水準之行業。4.為增進公共

安全衛生，所用技術人力應經職業訓練之行業。5.所需技術

人力，有事業單位能自行訓練或為現有職業訓練機構能施訓

之行業。6.已有健全之同業公會，或預期可新設或改組健全

之同業公會，以協助職業訓練之施訓及訓練金之收繳之行

業。20

當國家依照這個標準挑選應繳納職訓金之企業後，有許多行業公

會陳情，認為繳納職訓金無益於該行業人力培訓，要求從實施行業中

刪除（見表 2）。這些陳情意見最後都未被國家接受，但從意見中可

以看到國家無法有效地掌握不同產業的人力需求，各種不同的產業制

定統一的職訓金規定，自然招來許多反對意見。

到了 1974年下半年，受到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不景氣影響，許

多產業都要求降低或暫緩繳納職訓金，光是報紙報導要求降低或緩繳

的單位即包括：中華民國僑資協會、21手工藝品輸出公會、22台灣區

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需要辦理職業訓練詳細業別草案〉，《行政院國
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館藏號：36-
10-001-104。

21 〈僑資事業協會建議 華僑投資農牧事業 宜准購低等則土地〉，《經濟日報》，1974
年 6月 4日。

22 〈職訓金提繳率應予降低　手工藝品輸出公會建議，盼以所僱員工薪資總額千分之五
為準〉，《經濟日報》，1974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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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工業公會、23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24台灣區肥皂清潔

23 〈機器公會建議 修訂職訓金條例〉，《經濟日報》，1974年 7月 19日。
24 〈全國工業及商業總會建議 降低職訓金提繳率〉，《經濟日報》，1974年 8月 17日。

表 2　調整「應辦職業訓練詳細業別」資料對照表部分內容

提議單位 調整意見 調整理由 專家會議決定意見

台灣區罐頭

食品公會

刪除製罐業 因業者已捐設「食品工業

發展研究所」有年，若再

列入似加重業者負擔。

既有訓練事實且有訓練需

要，不宜刪除。至該所為

新產品之研究與訓練有

別。

台灣區火柴

工業公會

刪除火柴業 除少數配藥工人外，其餘

工人無需訓練即可工作。

基於公共安全，不宜刪

除。

台灣區塗料

油漆公會

刪除油漆、

塗料、顏料

油墨製造業

1.產品種類繁多、生產技
術複雜且各家配方不一。

2.大多為小型企業，無論
自辦、合辦、委辦訓練實

質上均有困難。

本業需提高技術水準、擴

大生產，且生產技術複

雜，更有辦理職業訓練需

要。至辦理訓練問題擬請

監理會等協助解決。

台灣區合板

製造輸出公

會

刪除夾板製

造業

1.工人技術程度要求低，
無需訓練。2.原料缺乏、
即將減產、無就業機會。

3.本業已達國際技術水
準，為降低成本請予免

列。

為增加外匯收入提高品

質，不宜刪除。

台灣區裝飾

燈泡輸出業

公會

部分刪除電

燈泡、照明

館製造業

1.該業並非照明燈泡業。
2.該業中部分裝配工廠工
人工作單純，無需訓練。

為提高本業技術加強檢

驗，提高品質不宜刪除。

台灣區電工

器材工業公

會

刪除通信機

械器具製造

業、電氣器

具製造業

1.成員除專家外均為普通
工人，專家非訓練範圍，

工人無訓練必要。2.實施
以來各廠受訓人員極少，

獲訓機會不多，故無需訓

練。

兩業均為目前亟需發展及

提高技術之行業，不宜刪

除。

台北縣十三

家業者及雲

林窯業公會

刪除建築用

黏土製品製

造業

本業目前除燒火工外，其

他挖土、推車工人均係勞

力工，無需訓練。

本業正需提高技術水準擴

大生產，不宜刪除。

資料來源： 筆者整理自全國職業訓練協調會報第八次會議，調整「應辦職業訓練詳細業
別」資料對照表。收錄於〈應辦職業訓練詳細業別案〉，行政院檔案，檔案
號：61/3-8-5-5/39。



86　台灣社會學第 44期

劑工業同業公會、25台北市汽車貨運公會、26若干紡織業者、27合板業

者、28橡膠工業業者、29台灣區製衣工業公會及毛衣編織品公會、30塑

膠鞋公會 31和紙業業者 32等等。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也發文要求停

徵「紡織」、「合板」、「電子」、「塑膠」和「鋼鐵」五業的職訓

金。33企業的壓力迫使行政院最後決議暫時停徵職訓金半年。34

職訓金停徵半年後，內政部一直希望能重新開徵，工商業則持續

要求繼續暫緩徵收，351977年行政院的專技及職業訓練小組曾經建議

重新開徵，最後被行政院長蔣經國否決。36自此之後國家幾乎不再考

慮向企業徵收職訓金辦理訓練。在 1983年通過職訓法後，職訓金條

例與工業職業訓練協會被同步廢止（內政部職業訓練局 1984），強

調企業辦訓，要求企業負擔訓練成本的職業訓練制度正式宣告失敗。

在暫緩徵收職訓金時，有許多針對職訓金條例規定與執行的檢

討，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是不利於中小企業辦訓。許多中小企業抱怨

只有繳納職訓金的義務，卻沒有享受相關的權利（周餘慶 1974），

許多企業只是「繳錢了事」（李明 1974；斯民 1975）。1975年《經

濟日報》的一篇報導反映了這個狀況：

中小企業協會會員企業⋯⋯其中對於職訓金不能直接協助中

25 〈國產香皂品質已達水準 宜禁外貨進口〉，《經濟日報》，1974年 8月 22日。
26 〈貨運業要求 免繳職訓金〉，《經濟日報》，1974年 8月 26日。
27 〈紡織業代表 昨在政院座談會上 口頭報告〉，《經濟日報》， 1974年 10月 24日。
28 〈電子電機及合板業人士 在政院座談提 標本兼治 具體建議〉，《經濟日報》，1974

年 10月 25日。
29 〈銷美橡膠製品配額限制 盼為多項加工品謀出路〉，《經濟日報》，1974年10月30日。
30 〈工商界建議政府 進一步降低利率〉，《聯合報》，1974年 11月 15日。
31 〈塑膠鞋業盼暫停收職訓金〉，《經濟日報》，1974年 11月 15日。
32 〈三家紙業公司 請求暫停收職訓金〉，《聯合報》，1974年 12月 7日。
33 行政院，〈全面停收職業訓練金案〉，行政院檔案，檔案號：63/3-8-5-5/60。
34 〈全面停徵職訓金半年 政院已核定〉，《經濟日報》，1974年 12月 10日。
35 〈工商協進會建議 職訓金停收至年底〉，《經濟日報》，1975年 4月 18日。
3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李國鼎資料庫，「行政院專技及職業訓練小組第二次

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案號：b00262005。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李國鼎資料庫，「行政院專技及職業訓練小組第四次會議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案號：b0026200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
案館李國鼎資料庫，「行政院專技及職業訓練小組第五次會議紀錄」，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案號：b002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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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訓練技術人才，感到不滿⋯⋯尤以電子工業、紡織工

業、橡膠業、精密機械業、成衣縫織業、陶瓷業、纖維絲加

工業等，反應最為強烈。⋯⋯他們都指出，職訓金制度，對

他們毫無幫助，自繳納職訓金起，從未有參加過訓練。37

另有企業家提及中小企業的辦訓困境，例如三陽工業的創辦人

張國安，當時被推舉擔任職訓金監理會主任委員，在其自傳中曾經提

及：

大企業的情形比較好，他們對於訓練員工較有認識，並且企

業內自己有師資及場所，也有能力編製教材，故能調配工作

及人員來積極推動訓練。但中小企業則無法實施，中小企業

對於訓練場所、師資、教材，無一具備，且在工作時間內無

法訓練，下班後舉行訓練，勞工如不領加班費就不願意參

加。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中小企業就乾脆繳錢不訓練。⋯⋯

（張國安 1987: 208）

許多研究也指出職訓金不利於中小企業的問題。吳榮義（1978）

接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職業訓練政策時，曾指出職

訓金條例是一種分戶基金制，因為每個事業單位是用自己專款提撥的

基金，沒有用的放在政府就等於罰款，小企業經常面臨無法辦理有效

訓練，或是要求降低訓練水準的問題，反映了此制度對中小企業而言

並不友善。在鎮天錫、余煥模和張丕繼的著作，以及職訓金監理會收

到的反映意見，也提到中小型工廠無力自辦訓練的情形（全國職業訓

練金監理委員會 1984: 184；鎮天錫、余煥模、張丕繼 1983: 136）。

政府內部的檢討層認知到職訓金條例無法符合中小企業的訓練

需求，在 1975年一次檢討會議中，其中一個討論案是：「中小型事

37 〈中小企業並非反對職訓金制度 是期望職訓金能發揮實際效用〉，《經濟日報》，
1975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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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單位多無力設置訓練機構，動支職訓金自辦訓練，以致無法享受權

利，應如何補救？」38隔年行政院內部對職訓金的檢討也提到：「職

業訓練金之緩繳主要原因有二：一為經濟不景氣，減輕工商界之負

擔。二為職業訓練金法規的規定之權利義務不平衡，工商界反映不

佳。」39

從上述各方意見可以看到，復徵職訓金時之所以受到中小企業的

強力反彈，源自於許多中小企業有繳錢義務，卻無法享受訓練權利，

反之，對大型國、民營企業而言，由於規模夠大，提繳的職訓金額度

足夠自行辦理職業訓練，但中小企業因為提撥額度太少，所以無法自

行辦理訓練。

職訓金條例的失敗經驗，也影響到後來職訓法有關企業辦訓的規

定。在審議職訓法時，政府和工業總會對於向企業收取職業訓練費用

的標準有不同意見爭議，40導致 1983年通過的職訓法並沒有真正落實

推動企業辦理訓練，至今職業訓練經費主要來自公務預算、就業安定

基金和就業保險基金（王素彎 2018），未能完整建立推動企業辦訓

投資人力的制度。

從職訓金的立法與執行過程，可以看到國家為了推動企業投資人

力和解決企業挖角搭便車的問題，因此試圖依據人力計畫推估的人力

需求，建立一個納入多種產業與不同規模企業的統一收費制度，並由

國家統籌協調辦理職業訓練。但實際上國家無法掌握多種產業的人力

需求偏好，也無法協調不同規模企業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職訓金條

例草案經立法院修正，導致無法回應中小企業需求，造成強烈反彈，

最終國家未能透過職訓金條例建立以企業為基礎的訓練制度。

38 行政院，〈檢討職訓金制度及作業程序案〉，行政院檔案，檔案號：64/3-8-5-5/74。
39 行政院，〈行政院專技及職業訓練小組會議紀錄案〉，行政院檔案，檔案號：65/3-8-

5-5/78/24/1。
40  〈工業總會意見未被採納 職訓法草案能完善嗎？〉，《經濟日報》，1982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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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將企業嵌入學校：

私人興學與建教合作

相對於國家嘗試以職訓金條例統合企業投資人力，以職業教育

政策推動企業投資人力的架構更為分權。前面曾經提到，1966年的

人力發展計畫，職業教育推動企業投資人力的方式，是鼓勵企業與學

校辦理建教合作和設班設校。由於推動方案相當多元，包括鼓勵私人

興學以及多種不同的建教合作方案，對企業而言有相當高的選擇自主

性，因此吸引了許多中小型民營企業加入。這使得職業教育政策相

較於職業訓練政策，更容易與二元產業結構接合。以下將分別討論

1960年到 1990年之前企業參與私人興學與建教合作的情形。

（一）私人興學

 台灣戰後的私立學校數量，在 1960年代後開始急速增加，1963

年有 27所私立高職、4所私立專科學校，到 1974年《私立學校法》

立法以前，私立高職已成長至 97所，私立專科學校 56所（教育部 

1975）。 其中與企業連結最密切的私人興學政策，是行政院在 1968

年推出的「二年制技藝專科學校」，除了已立案的專科學校可以設

置外，也接受大型公私營企業單獨設立二年制技藝專科學校，41當

時一共成立七所技藝專科學校，後又更改回二年制專科學校（唐智 

1986）。這七所學校分別是亞東工業技藝專科學校（1968）、龍華工

業技藝專科學校（1969）、南臺工業技藝專科學校（1969）、勤益工

業技藝專科學校（1971）、聯合工業技藝專科學校（1972）和萬能工

業技藝專科學校（1972），除了勤益以外，42其他學校都是由企業出

41  〈專校二年制 實用技藝部 政院核定試辦辦法〉，《聯合報》，1968年 8月 8日。
42 勤益的創辦人王國秀為高雄縣省議員，當時在立法委員詹純鑑協助下，由勤益紡織負

責人汪竹一代為申請，但勤益紡織並未出資。 參見：張天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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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辦學。亞東由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設立，43龍華由太平洋電線電

纜公司創辦人孫法民設立，44以吳三連為首的台南資本家成立了南臺

專科學校，45聯合工專的出資企業由李國鼎召集，最大主力為中國石

油公司，46創校目標是培育中級技術人員（ 陸寶千、黃銘明 1991），

萬能工專由僑心紡織創辦人莊心設立。47

此外，1967年設立的新埔工專名義上由聖約翰大學及聖瑪利亞

女校同學會成立，不過董事長為吳舜文，48因此主要出資者為裕隆集

團。1969年創校的南亞工專，初期籌設名稱為「臺灣紡織工業專科

學校」，創辦人倪克定代表的是華南紡織（ 倪克定 1985）。大明紡

織創辦人吳聯星則是在 1974年接辦建國商業專科學校，並改名為建

國工業專科學校（黃敏雄 2010）。另外遠東集團除了創辦亞東工專

外，也在 1981年接手經營豫章工商。49

國家鼓勵企業辦校，也會干預企業的辦校方向。吳三連最早以

南臺商專為名義興辦學校，在教育部示意後，才由環球水泥、臺南紡

織、新和興海洋企業、新和興電子公司等企業申請成立工業專科學校

並獲准（蔡金燕 1997）。企業也可能因為長期和政府官員來往，而

比較容易申請學校，或回應政府的經濟發展方向，例如亞東工專是經

由經合會和經濟部的推薦，再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獲准辦理學校（徐有

庠、王麗美 1994）；大同工學院在 1970年成立化工系，是為了回應

政府推動的第五期四年經建計畫（工商時報 2008）。這波私人興學

風潮直到政府在 1974年通過私立學校法，開始整頓私立學校後才停

止（周志宏 2001）。

43 遠東集團七十周年公益專刊編輯委員會（2020）。
44 龍華科技大學，《簡史概況》。https://www.lhu.edu.tw/about/history.htm，取用日期：

2021年 3月 15日。
45 〈南台工技專校 本月底招生〉，《經濟日報》，1969年 10月 16日。
46 〈公民企業聯合出錢籌辦二年制實用技藝專科學校〉，《經濟日報》，1969年8月2日。
47 萬能科技大學，〈創辦人〉，https://www.vnu.edu.tw/promoter，取用日期：2021年 3

月 15日。
48 〈私立新埔工專 今秋參加聯招〉，《聯合報》，1967年 6月 22日。
49 同註 42。



技能形成體制的訓練政治　91

（二）建教合作

建教合作的組織與相關法規在 1970年代後開始翻新，重要措施

包括 1972年裁撤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業務併入教育部技術及職業

教育司，以及 1974年頒布的《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和 1976年的《專

科及職業學校加強推行建教合作補充要點》。這些改革被認為有幾個

特色：一、央及地方的建教合作常設的委員會改為協調會報，並強化

學校的建教合作顧問委員會組織。二、建教合作方式不多做原則規定

與說明，由各學校自行籌劃。三、強調配合職業訓練，並可動支職訓

金，使合作機構從國營企業擴大到民營企業。四、實施對象從大學、

專科與高職，延伸至國民中學（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1985: 305-306）。

可以看到此時的建教合作法規朝向分權的方向修訂，除了學校更具有

自主性，企業也有多種方案可以選擇，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在廖季清

（1980）的研究中，建教合作的模式多達 12種。50相當不同於由國家

集中決策的職訓金條例，由國家訂定人力供給量目標和企業支付訓練

費用標準。

然而，除了輪調式建教合作與階梯式建教合作以外，其他的建教

合作都缺乏完整的官方統計數字，從已有的資料中無法評估早期參加

各種建教合作方案的學生人數規模與變化，目前只能依據少數調查報

告獲得特定時間橫斷面的資料，以下以現有資料勾勒建教合作的變化

概況。

經合會在 1965與 1967年曾經針對全台灣工業職業學校進行建教

合作調查（含商工職業學校），在第二次調查中，參加建教合作的

學生人數為 3,069人，占高工總學生數 17.3%，參加建教合作的企業

共 77個（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小組 1968b: 228-

229）。在廖季清 1979年的建教合作調查中，參加建教合作的學生在

職業學校 25,257人，占職業學校總學生數 14.8%，在專科學校 24,297

50 分別是：研究式、獎學金式、學季制、委託（或代訓）式、進修式、工讀式、階梯式、
輪調式、實習式、觀摩式、代工式與甄訓式建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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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專科學校總學生數 18.7%，其中工職學生人數為 11,290人，

占工職總學生數 18.2%，（廖季清 1980: 58-59）。這時的建教合作學

生人數顯著成長而且有一定的規模，但是在職業教育中的占比變化不

大，這部分與鄭志鵬（2020）的觀察相同，建教合作課程並未成為職

業教育的課程主流。如果從企業數量來看，與學校辦理建教合作的企

業數量則快速成長。在廖季清的調查中，工業職業學校的建教合作機

構有 420個、工商職業學校有 597個，數量遠大於 1966年經合會調

查的 77個合作機構，另外，職業學校與專科學校的合作機構有 1,924

個，其中民營企業超過 8成（廖季清 1980: 60-61），已經不同於戰後

初期建教合作對象以公營企業為主的格局。

依據廖季清的調查，工業類有三種建教合作模式最受歡迎，

分別是委託式、輪調式和工讀式，其中委託式建教合作學生人數占

52.49%，輪調式占 23.73%，工讀式占 15.9%，三者總和占工業建教

合作總人數 92.13%（見表 3）。其中專科學校主要辦理委託式建教合

作，可能與企業需要高級技術或管理人員有關，而職業學校辦理的委

託式、輪調式與工讀式建教合作中，輪調式與工讀式學生都需要提供

勞務，一定程度反映出參與的企業需要基層技能或非技能工人。以下

我將討論這三種建教合作模式的企業圖像，指出多元的建教合作模式

可以回應不同規模企業投資人力偏好，培訓多種類型的人力。

1.委託式建教合作

委託式建教合作指的是：「企業機構為培育所需之人才，委託學

校設科設班辦理訓練，訓練費用完全由委託機構負擔。大型企業為培

養人才自行辦理學校，並由企業機構負擔所需教學設備，提供學生實

習之機會之建教合作，應該亦屬此類」（廖季清 1980: 15）。在這種

訓練模式中，由企業負擔訓練成本，以學校作為訓練機構。由表 3資

料可以得知辦理委託式建教合作以專科學校為主，其培訓人力以高級

技術及管理人員為主（李清田、吳富炰 1980: 82）。由於缺乏辦理委

託式建教合作的相關統計，這裡只能從唐智（1986）對專科學校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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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合作介紹，檢視合作的企業性質。表 4整理 1980年代前後工業專

科學校與企業的部分合作名單，以大型公、民營企業為主。其中公立

學校的建教合作對象，主要是公營企業，例如台電、台肥、臺船等，

顯示公營企業的人力培訓高度依賴公立學校補充，至於公立學校和民

營企業之間的聯繫則較少。這類似於安後暐（2010: 249-250）研究美

援時期的示範工業職業學校建教合作對象，也以公營企業為主。公營

企業和私立學校互動密切的特例是聯合工專，因為出資的公、民營企

業中，以中油等公營企業為大宗。51

在私立專科學校方面，有企業出資背景的學校，都和母企業之

間有密切的建教合作關係，例如明志（台塑）、龍華（太電）、萬

能（僑心）、南臺（南紡與環球水泥）、建國（大明機械）工專等學

51 聯合工專由李國鼎在經濟部長任內時推動成立，其出資企業包括：中國石油公司
（54%）、台灣肥料公司（11.31%）、台灣水泥公司（9.6%）、亞洲水泥公司（9.6%）、
台灣玻璃公司（2.99%）、台灣日光燈公司（2.99%）、華夏塑膠公司（2.99%）、
長春石油公司（2.99%）、新竹玻璃公司（2.99%）與華隆公司（0.56%）（戴滄禮 
2020）。

表 3　職業與專科學校 64-66學年度工業類科建教合作情形

建教合作模式 專科 高職 學生總數 百分比

委託式 11,721 12,388 24,109 52.49
輪調式 787 10,114 10,901 23.73
工讀式 367 6,938 7,305 15.90
實習式 808 502 1,310 2.85
階梯式 0 829 829 1.80
代工式 50 437 487 1.06
進修式 243 138 381 0.83
其他 22 257 279 0.61
獎學金式 139 138 277 0.60
觀摩式 51 1 52 0.11
研究式 0 0 0 0.00
總計 14,188 31,742 45,930

資料來源：筆者以廖季清（1980: 162）重製。
註：表中數字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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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部分專科學校與企業之間的建教合作關係和內容

專科學校 合作企業 建教合作內容

台北工專 台灣電力公司、台灣鐵路管理局 二年制專科班

台灣肥料公司、台灣造船公司、聯勤總部軍

車廠

二年制進修專科班

台灣電信管理局、台灣電力公司 選拔班

高雄工專 台灣造船公司、台灣糖業公司、中華工程公

司、台灣鐵路管理局

明志工專 台塑關係十大企業 工讀、實習

東南工專 長興、三洋、通用及東元等三十家廠商 實習或參觀，畢業後

接洽工作

光武工專 大興機器廠、嘉新麵粉廠、種德玻璃廠及長

春化工廠等二十餘家工廠

實習

龍華工專 太平洋電線電纜、亞力電機、長興電機、美

國無線電、湯淺電池及經濟部商品檢驗局等

單位

　

萬能工專 僑心、中洲、聯明、聯潤、寶豐、國華、杜

邦、美國無線電子

　

南榮工專 新成泰鐵工廠、榮哲營造、順大電機、大豐

精密、禾豐工廠等廠商

　

遠東工專 統一企業、松根鉛業、遠東機械工業、邱永

漢工業區等二十七家廠商

　

南臺工專 臺南紡織、環球水泥、坤慶紡織及統一企業

等五十家廠商

　

明新工專 聯明電子、中國造船、新竹玻璃、台灣製鹽

總廠、台灣精密工具、倍達電子、榮星尼

龍、協榮精機、美化氣體、祥觀公司、德康

實業、台灣省農工企業、中華電線電纜、建

國工程、毅成建設、中國第一鋼纜及台灣三

洋電機等廠商

　

建國工專 大明機械等公司 　

聯合工專 中油探勘處及聯合工業研究所 資源工程科、陶瓷玻

璃工程科

台灣電信管理局、台灣省礦物局、中國技術

服務社、經濟部礦業司、中油、台電、台

機、台肥、台船、台鉛、台碱、台金、中工

甄選學生設立特別

班、保送在職員工進

修、給予獎學金預約

畢業後就業

資料來源：唐智（1986: 156-159）。
註： 另有中華工專、健行工專、南亞工專、崑山工專、大華工專、南開工專、勤益工專、
中洲工專、正修工專、東方工專、永達工專、吳鳳工專等，未詳細記錄建教合作企業
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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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但學校不限於只跟母企業建教合作，同時也與其他企業辦理建教

合作。

2.輪調式建教合作

輪調式建教合作指的是：「學校專業理論教學與工廠或企業機構

之技能訓練，採兩班輪調制，學生由學校到工廠或企業機構，再由工

廠或企業機構返回學校，定期實施輪調。學生在工廠或企業機構實施

工作崗位訓練，亦採輪調方式，使其能學得較廣泛的技術」（廖季清 

1980: 15）。就讀輪調式建教合作班的學生，在學校學習三個月後進

入職場接受三個月的訓練，之後持續往返學校與企業，學生三年的時

間有一半的時間在學校接受教育，另一半在職場接受企業訓練，因此

是所有建教合作中企業涉入最多的培訓模式。

輪調式建教合作源自沙鹿高工校長姜吉甫的構想，結合德國的學

徒制與美國的單位行業課程，52一開始在省政府教育廳辦理指導下，

由製造縫紉機的三光機電廠、製造空氣壓縮機的東正鐵工廠、沙鹿高

工和工業職業訓練協會辦理（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1985: 317-318），後

來因為受到許多民營企業歡迎，由政府持續推廣。1982年行政院通

過「教育部加強高級職業學校輪調式建教合作實施要點」，補助建教

合作班學生進廠前的基礎訓練費用，以降低學用落差（臺灣省政府教

育廳 1985: 354），相關政策降低了企業的人力培訓成本，提高中小

企業的投資誘因。從統計數據來看，1969到 1990年期間，輪調式建

教合作的學生人數從 73人成長至 1萬 5千人左右（見圖 2）。

從官方統計數據分析輪調式建教合作的學生科別與企業特性，大

致可以得到學生以機工科為主，企業集中在台中縣、市，並且以中小

企業為主的圖像。表 5顯示 1980到 1990年期間，機工科學生人數一

直都是最多，在 1985年甚至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學生就讀機工科，其

52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據呈省立沙鹿工業職校擬辦建教合作實驗班計劃及設立食用高
級技藝學校研究報告核示知照〉，教育部檔案，檔案號：059/228.02-31/1/1/2。



96　台灣社會學第 44期

圖 2　輪調式建教合作學生人數變化（1969-1990）
資料來源：《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職業教育篇》、《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輪調式

建教合作教育概況》，本研究整理。

註：部分資料缺失未取得。

表 5  建教合作學生人數前五名科別與合作企業數（1980, 1985, 
1990）

1980 機工科 電子科 電工科 紡織科 家具木工科 該年總數

企業數 115 11 16 4 10 185

學生數 4,611 1,287 911 577 502 9,106

1985 機工科 電子科 電工科 家具木工科 紡織科 該年總數

企業數 176 7 14 12 4 238

學生數 5,823 1,328 808 663 434 10,040

1990 機工科 美容科 電子科 電工科 汽車修護科 該年總數

企業數 99 44 21 17 9 256

學生數 3,953 3,000 2,270 1,707 1,469 15,175

資料來源：《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概況》，本研究整理。

註：表中數字為家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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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較多學生的工業類科還包括電子科、電工科、紡織科、家具木工科

和汽車修護科，從學生就讀科別能得知因為人力需求而辦理輪調式建

教合作。

 表 6整理參加輪調式建教合作的企業地理區位，1980到 1990年

間主要集中在中部（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其次是北部（台北

縣、桃園縣），再來才是南部（高雄市）。

 除了官方統計以外，我也在省政府教育廳的檔案資料中，取得

1984年職業學校申請輪調式建教合作的計畫內容，其中有關企業的

員工人數與資本額等資訊，可以進一步判別參加建教合作的企業規

模。53在有員工人數紀錄的 162家企業中，有 73家員工人數在 100人

以下，而從資本額來看，有記載資本額的 157家企業中，若以當時中

53 我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取得 1984年職業學校向教育廳申請建教合作計畫的內
部檔案，檔案號從 0073/342.6/1-2到 0073/342.6/15，共 15個資料夾，裡面的資料包括：
建教班辦理學校與科別、招生人數與班級數、合作企業名稱、合作企業地址、企業招
生技術生員額、技術生薪資、企業資本額、企業員工總人數、技工人數、合格訓練管
理人、合格訓練人數、合格訓練助理員、訓練人員和生產主要產品。除此之外，還有
建教合作班課表、技能訓練表、學校與企業的合約書、技術生訓練契約、學校教師名
冊、工廠訓練人員名冊、工廠機具清單等資訊。雖然這是招生計畫而非核定資料、各
校送件資訊仍有缺漏，以及檔案不完全齊備等因素，但仍然有研究價值，可以判別當
時參加輪調式建教合作企業的屬性。

表 6  建教合作企業分布縣市前五名與學生人數（1980, 1985, 1990）

1980 台中縣 台中市 台北縣 桃園縣 高雄市 該年總數

企業數 41 33 27 25 11 185

學生數 1,883 1,465 1,342 1,439 518 9,106

1985 台中縣 台中市 台北縣 桃園縣 高雄市／彰化縣 該年總數

企業數 63 46 25 21 15 15 238

學生數 2,026 1,349 1,215 795 737 729 10,040

1990 台中縣 台中市／桃園縣 台北縣 台北市 彰化縣 該年總數

企業數 46 41 41 40 26 17 256

學生數 2,067 1,496 3,411 2,376 2,409 900 15,175

資料來源：《臺灣省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概況》，本研究整理。

註：表中數字為家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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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的標準資本額 4千萬元為分界，54有 108家資本額規模在 4千

萬元以下，另外 49家企業超過 4千萬元。依據上述的企業員工人數

與資本額分布，可以得知參與輪調式建教合作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

主，這個結果與教育部同時期的調查研究報告結果類似（教育部技術

及職業教育司 1981）。

從科別來看，1980-1990年的輪調式建教合作學生以機工科為

主、多數企業位於中部縣市，並且屬於中小企業，應該與台灣中部

的機械製造業聚落關係密切。如果將教育廳的統計資料對照高士欽

（1999）研究中的台中工具機業企業，可以發現包括大立、龍昌、高

明、高鋒、榮光、連豐、楊鐵、永進、台中精機、程泰、福裕、勝傑

等工具機企業，都有參加輪調式建教合作。過去工具機業和機械相關

產業研究經常提到黑手師傅需要長期實作培訓，但很少提及背後的制

度基礎，輪調式建教合作應是機械製造業培訓黑手師傅的重要制度。

3.工讀式建教合作

工讀式建教合作指的是：「學生一面在學校讀書，一面在企業機

構工作，工作的性質不一定與所學相關，其主要目的是在賺取生活津

貼或學費，以順利完成學校教育」（廖季清 1980: 15）。工讀式建教

合作主要是企業為了取得大批工廠生產的作業員，因此鼓勵學生採取

白天就學、晚上值小夜班，或著是白天工作、晚上上課的方式半工半

讀。目前從口述史與剪報資料來看，使用工讀式建教合作的企業屬於

大型企業，其中有不少電子業與紡織業，例如高雄電子 55、通用器材 56

54 這個分界是依據 1982年的「中小企業輔導準則」第四條規定：「一、製造業、加工
業及手工業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四千萬元以下，而其資產總值不超過新台幣一億兩千
萬元者。」

55 蕭伊伶（2014）訪問的女工，有兩位就讀高雄高工建教合作班，至高雄電子上班。
56 《經濟日報》報導：「自從政府推行建教合作，輔導國中學生升學，或就業以來，每

年均有大批國中學生前往台灣通用器材公司就業，並在該公司附近學校如景文中學，
滬江中學、開明商工、南強中學等校繼續攻讀高中學業，對希望以半工半讀方式完成
學業的國中畢業生而言，台灣通用確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去處。」參見：〈與通用器材
建教合作，十七國中聯合畢業禮〉，《經濟日報》，1973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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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RCA57都有工讀式建教合作的紀錄，而 1972年的遠東紡織廠操作

員中有十分之一是工讀生。58黃富三（1977: 195-197）早期對女工的

調查研究，也指出女工大量集中在電子業與紡織業，調查樣本中有 3

至 4成的女工半工半讀，就讀職業學校，其中應有很多學生參加建教

合作，可見工讀式建教合作在當時相當常見。另外，以員工進修為名

義的工讀式建教合作也不少，例如：遠東紡織接辦的豫章工商，後來

成為遠東紡織員工的進修學校（徐有庠、王麗美 1994: 302-306）；台

南紡織 1972年和省立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附設進修補習學校合辦

「員工進修班」，提供女性技術員就讀（吳修齊 2001: 290, 396）。

這一節可以看到職業教育推動企業投資人力的政策具有分權的特

色，學校和企業有較高的自主空間，企業可以在私人興學和多種建教

合作方案中選擇。本節討論的委託式、輪調式和工讀式建教合作，培

訓的人力分別對應到高級技術與管理人員、技能工人和作業員三種職

業別。其中輪調式建教合作受到中小企業的歡迎，因此職業教育比職

業訓練更容易與二元產業結構接合，這也解釋了為何台灣的技能形成

體制以學校為基礎而非以企業為基礎的特色。

七、結論

過去對台灣戰後人力計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部分，經常

強調國家的重要性，例如國家依據經建計畫的人力需求，或是調控高

中職的人數比例。Ashton等人（1999）將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稱之為

「發展型技能形成模式」。近年鄭志鵬（2020）的研究對這個觀點提

出修正，認為台灣在世界分工體系以及地緣政治的位置也影響技能形

成體制的發展。本文則進一步與上述兩種觀點對話，指出除了國家與

地緣政治因素外，也必須考慮企業的角色。我將企業與職業訓練政策

57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原台灣美國無限電公司員工關懷協會（2013）的口述史研究和
紀錄也有談到 RCA與附近學校辦理工讀式建教合作。

58 〈建教合作 工廠與學校應獎懲一致〉，《經濟日報》，1972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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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分析，從國家與企業之間訓練政治的視角，考察台灣技能形成體

制的發展。企業對職業訓練和職業教育政策不同的回應，解釋了為何

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缺乏以企業為主的訓練制度。

由於戰後台灣的工會受到國家鎮壓，因此技能形成體制主要由國

家與企業之間的訓練政治構成，與先進工業國家的技能形成體制由勞

資關係和政黨政治構成不同。戰後台灣的 VET制度雖然獲得美援的

指導和支持重建，但是對企業而言，仍然面臨嚴重的人力流動問題，

使得企業投資人力的意願有限，僅限於大型公營企業和少數民營企

業。

台灣在 1960年代後的人力計畫，是一個包含訓練、就業、勞動

保護和統計等多樣內容的大型計畫，其中訓練是與教育同等重要的人

力供應政策項目，該計畫為了降低政府財政負擔和人力流動問題，強

調推動企業投資人力資本，包括職訓金條例，以及職業教育的私人興

學與建教合作，都顯示國家希望將企業納入技能形成體制中。本文分

別考察這兩個政策將企業納入技能形成體制的過程，以及企業對政策

的回應。

職訓金條例原先的推動構想來自德國顧問的建議，由國家主導推

動，依據計畫預估供應人力，建立統合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投資人力

標準的制度。然而，這個統一標準不僅難以適用多種產業，而且在立

法院修法後更不利於中小企業辦理訓練，導致中小企業面臨只有分擔

義務卻無受訓權利的情形而強烈反彈，使得職訓金條例以失敗告終，

其爭議也延續到後來的職訓法，使得職訓法有關企業辦訓的部分遭到

擱置。這解釋了為什麼台灣的技能形成體制相較於歐洲與日韓國家，

職業訓練主要由政府和基金預算支出為主，企業投資的比例偏低。

從這個歷史過程也可以看到，雖然職訓金制度的源頭與地緣政治有關

聯，但實際上制度是否落實，仍然取決於國家與企業的協商和調整過

程。

相較於職訓金條例由國家統合與協調，職業教育推動企業投資人

力的政策更為分權並有彈性，有私人興學與建教合作等多樣方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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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選擇。本文分析許多企業與學校之間的關係，並指出 1970年代

後的建教合作，委託式、輪調式與工讀式三種建教合作，對應到企業

不同的人力需求，因而吸引大量民營企業參與，其中包括許多中小企

業。

透過研究 1960年代人力計畫下的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政策，可

以看到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訓練政治如何形塑技能形成體制，以及國家

面對二元產業結構選擇的治理策略的重要性。台灣是由大型公、民營

企業和中小企業組成的二元結構，具有不同的人力投資偏好，而職業

訓練和職業教育政策分別採取不同的制度設計來面對這個二元產業結

構。國家在職業訓練政策上嘗試協調並統合不同規模企業的人力投資

偏好，職業教育則是透過私人興學和多種建教合作，吸引不同規模的

企業參與投資人力。結果是國家未能成功協調並統合企業辦理訓練，

甚至因為統合的制度導致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衝突，最後是不同規

模的企業在職業教育中找到適合需求的人力投資方案，因此更願意與

學校合作，形成職業教育相較於職業訓練，更成功地將企業納入技能

形成體制，強化了以職業學校為基礎的技能形成制度。

本文雖然強調將企業帶回來，但這不表示本文採取產業結構的決

定論。事實上職訓金條例的推動過程存在許多意外，有石油危機的外

部因素，以及立法院的修法帶來不利中小企業辦訓的非預期後果這個

內生因素，這些意外顯示台灣未能發展出企業辦訓的技能形成體制，

並不是產業結構所決定的後果，而是具有歷史偶連的特徵。

本文認為解釋台灣為何缺乏以企業為基礎的人力投資制度，也有

助於我們反思輿論中經常提出的「學用落差」問題，這些討論經常指

向學校無法供應企業所需要的技能與勞動力，卻鮮少注意企業應該扮

演的角色與投資，這是本文可以貢獻的政策反思。當技能形成體制走

向以學校為技能供給者的道路，學校與企業之間就注定存在教學和訓

練的落差，過去這個落差是透過私人興學和建教合作引入企業參與來

彌補，未來該如何建立引導企業投資人力的制度，值得進一步深思。

我認為未來技能形成的相關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國家的層次，必



102　台灣社會學第 44期

須更細部地檢視國家層次以下，不同的行動者如何打造特定的技能形

成制度，例如以學校為中心比較不同地區或不同專業的學校與企業的

合作關係，或是檢視近年來的輪調式建教合作為何逐步從企業與職業

學校的雙邊合作，轉向加入科技大學的三邊合作關係。另外也可以進

行跨國研究，比較東亞後進工業國家的訓練政治與技能形成體制的異

同之處。

誌謝：本文改寫自作者博士論文「為何臺灣的企業提供職業訓練的比例偏低？一

個技能形成取徑的歷史分析」的章節，部分內容曾在 2019第四屆台灣與東亞近
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25th、16th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Network、2019台灣社會學年會、中央研究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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